
证券代码

：

002186

证券简称

：

全聚德 公告编号

：

2011-01

中国全聚德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十次董事会

（

临时

）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以传真、邮件形式向各

位董事发出，于

2011

年

1

月

6

日上午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通讯表决应参加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有

9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新疆项目中长期并购贷款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公司北京市分行申请

69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五年（贷款利率为同期基

准利率下浮

10%

）。

中国全聚德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000557

证券简称

：

*ST

广夏 公告编号

：

2011-001

号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重整进程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无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银川中院

"

）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指定公司清算

组担任管理人。

公司重整相关工作正在进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召开。 审计评估工作及公司重整

相关的其他工作正在进行中。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1

年

1

月

7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６１

证券简称

：

洪城水业 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

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发行价格：

１４．５０

元

／

股

●

各机构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章小格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

新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３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４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５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７

尤飞煌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９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２

●

预计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及限售手续事宜。 根据

前述限售期及承诺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份预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市流通 （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用于收购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南昌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南昌市朝阳污水处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收购标的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一

、

本次发行概况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下发 《关于同意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的批复》

（赣国资产权字 ［

２０１０

］

１７１

号）， 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３１

次工作会议通过了洪城水业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证监会下发 《关于核准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８

号文）， 核准了洪城水业本次非公开发行。

（二） 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２

、 股票面值：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 发行数量：

８

，

０００

万股；

４

、 发行价格： 人民币

１４．５０

元；

５

、 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６

、 发行费用： 人民币

４６

，

２５４

，

３６８．０１

元 （包括承销保荐费用、 律师费、 会计师费、 股份登记费等）

７

、 募集资金净额： 人民币

１

，

１１３

，

７４５

，

６３１．９９

元；

８

、 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

（三）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０８４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

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海通证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获配的机构及个人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款人民币

１

，

０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连同之前已收到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已经上会师

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０８３

号报告验证到位）， 总计收到获配的机构及个人投资者缴纳的申购款人民币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海通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

４

，

０６０

万元后的资金

１１１

，

９４０

万元划转

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磊验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０１８

号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止，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４６

，

２５４

，

３６８．０１

元， 实际可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

，

１１３

，

７４５

，

６３１．９９

元。 其中股本增加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股本溢价款

１

，

０３３

，

７４５

，

６３１．９９

元计入资本

公积。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

份限售手续。

（四）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用于收购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南昌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南昌市朝阳污水处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收购标的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五） 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认为， 洪城水业本次非公开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 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

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发行程序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 公正， 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主承销商具备承销资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

制作和签署的 《承销协议》、 《认购邀请书》 及其附件 《申购报价单》、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 等文件合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数额、 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

平、 公正，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 《公司法》、 《证券法》、 《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及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８

号文的规定”。

二、 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 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发行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章小格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

新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３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４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５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７

尤飞煌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９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预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

（二） 发行对象情况

１

、 章小格

住所： 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南大街

６７

号

截至发行日， 章小格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

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２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渝中区校场口

８８

号

Ａ

座

７－２

注册资本： 壹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 陈重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 资产管理、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 （无）。

截至发行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３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延庆县湖南东路

１

号

注册资本： 壹拾贰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 康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人民币、 外币的人身保险 （包括各类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为境内外的

保险机构代理保险、 检验、 理赔； 保险咨询； 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 一般经营项目： 无。

截至发行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

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４

、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合资经营 （港资） 企业

注册地址： 丽水市莲都区上水南

３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庄启传

经营范围： 日用化学产品及日用百货的制造和销售。

截至发行日，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

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５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９９

号震旦国际大楼

１７０２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王忠民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 资产管理；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截至发行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６

、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拾肆亿伍佰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李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证券经纪； 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 证

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截至发行日，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人股东， 持有发行人

１

，

４２０

，

５２５

股股份，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７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阜城门内大街

４１０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佰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 张子艾

经营范围： 收购并经营中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 债务追偿； 资产置换、 转让与销售； 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 债权转股

权及阶段性持股， 资产证券化； 资产管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 股票承销； 直接投资； 发行债券， 商业借款； 向金融机

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 投资、 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 资产及项目评估； 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 经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其他业务。

截至发行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

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８

、 尤飞煌

住所： 浙江省瑞安市莘塍镇周田湾居民区

截至发行日， 尤飞煌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

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９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注册资本： 人民币玖拾玖亿肆仟伍佰柒拾万壹仟肆佰元整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证券经纪 （限山东省、 河南省、 浙江省、 福建省、 江西省以外区域）； 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券

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 融资融券；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

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

截至发行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东， 持有发行人

２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

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名

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１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５１．４２ ７１，９８３，９４５ －

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２．４７ ３，４６２，８１３ －

３

华泰证券

－

中行

－

华泰紫金周期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２．３８ ３，３３７，９３５ －

４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进取

－０１９Ｌ－ＴＬ００２

沪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６０ ２，２４０，５３９ －

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３５ １，８８６，８００ －

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２１ １，６９０，１８１ －

７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１３ １，５７８，４９３ －

８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０１ １，４２０，５２５ －

９

华泰

－

交行

－

华泰紫金策略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０．９０ １，２５４，８０１ －

１０

南昌市煤气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０．６０ ８３３，９７４ －

（二）、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公司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名

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１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３２．７２ ７１，９８３，９４５ －

２

章小格 境内自然人

５．４５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４．５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４．２８ ９，４２０，５２５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４．０９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３．６４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６

尤飞煌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４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３．６４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３．１８ ７，００１，６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２．０９ ４，６００，０００ ４，６０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０ 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３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 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和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授权， 对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五、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资产总量及资产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大幅增加。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 （未经审计） 为基准静态测算，

本次发行及收购完成后， 公司的总资产从目前的约

７

亿元增加到近

４０

亿元；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从约

５

亿元增加到

１７

亿元。

由于收购了江西省

７０

多个县市的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 公司资产总量中的环保资产占比将大幅增加至

５０％

以上。

（二）、 业务结构

公司发行前主要从自来水的生产销售及污水处理。 本次发行后， 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持有的南昌供水有限

责任公司、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和南昌市朝阳污水处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收购完成后， 本公司将拥有南昌

市完整的自来水供水 “厂网” 资产， 大幅度减少关联交易； 此外公司还将拥有遍及江西省境内

７７

个县市的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

权， 日污水处理能力由目前的

１５

万立方米上升至近

１３０

万余立方米。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完成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能

力， 完善公司产业链， 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三）、 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 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 《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稳定， 不

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 进一步规范运作， 切实保证公司

的独立性。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完成后， 本公司将拥有南昌市完整的自来水供水 “厂网” 资产， 大幅度减少关联交易； 此外公司

还将拥有遍及江西省境内

７７

个县市的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 日污水处理能力由目前的

１５

万立方米上升至近

１３０

万余立方米。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完成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完善公司产业链， 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五）、 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股票发行前， 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 本次股票发行后， 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

定， 上述人员独立性将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六）、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有助于消除公司与关联方的自来水关联交易以及在污水处理领域潜在的同业竞争， 有助于完善公司产业链， 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

六、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 张建军、 周晓雷

项目协办人： 汤金海

经办人员： 王滨、 杨楠、 赵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０６７８５６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５８０６７８３２

（二）、 发行人律师

名称：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方世扬

办公地址： 南昌市福州路

２８

号奥林匹克大厦四楼

经办律师： 方世扬、 胡海若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８９１２８６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１－６８９１３４７

（三）、 审计机构

名称：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李国平

办公地址： 南昌市中山路

４７０

号

经办会计师： 冯丽娟、 邓林义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６２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２４

（四）、 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中铭国际资产评估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世新

办公地址： 南昌市中山路

４７０

号

经办评估师： 陈峰、 蔡久团、 刘洋、 邓波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１３２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５４

七、 备查文件

（一） 文件目录

１

、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３

、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４

、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 网站查阅：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 公司查阅：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灌婴路

９８

号

地点：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

联系人： 康乐平 杨涛

电话：

０７９１－５２３５０５７

传真：

０７９１－５２２６６７２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签字）：

熊一江 万义辉 李明

肖壮 刘忠 史晓华

何渭滨 章卫东 吴照云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 除非另有说明，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

、

发行人

、

洪城水业 指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洪城水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通证券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 指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华邦律师事务所 指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中铭国际 指中铭国际资产评估

（

北京

）

有限责任公司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履行了以下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下发 《关于同意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的批复》 （赣

国资产权字 ［

２０１０

］

１７１

号）， 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３１

次工作会议通过了洪城水业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证监会下发 《关于核准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８

号文）， 核准了洪城水业本次非公开发行；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０８４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海通证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获配的机构及个人投资者缴

纳的申购款人民币

１

，

０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连同之前已收到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已经上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０８３

号报告验证到位）， 总计收到获配的机构及个人投资者缴纳的申购款人民币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海通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

４

，

０６０

万元后的资金

１１１

，

９４０

万元划转至公司

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磊验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０１８

号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止，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４６

，

２５４

，

３６８．０１

元， 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１

，

１１３

，

７４５

，

６３１．９９

元。 其中股本增加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股本溢价款

１

，

０３３

，

７４５

，

６３１．９９

元计入资本公积。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

售手续。

二、 本次发行概况

１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２

、 股票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 发行数量：

８

，

０００

万股；

４

、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发行底价

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即

１４．１３

元

／

股。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实施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

配， 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 （含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由

１４．１３

元

／

股相应调整为

１４．０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为

１７．７８

元

／

股 （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

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

／

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１４．５０

元

／

股， 为发行底价的

１０３．３５％

和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的

８１．５５％

。

５

、 募集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发行费用共计

４

，

６２５．４４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１１１

，

３７４．５６

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总共需资金

１１６

，

１２１．９３

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低于公司拟投入项目所需的资金

总额， 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洪城水业与海通证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通过传真方式或邮件方式共发出认购邀请书

８３

份， 发送对象包括： 公司前

２０

大股

东、

２０

家基金管理公司、

１０

家证券公司、

５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和其它有意向投资者。 其中共计

１０

名认购对象提供了有效的 《申购

报价单》，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

，

９００

万股。 根据申购价格优先、 申购数量优先的原则，

９

名投资者最终获得配售， 配售数量总计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机构名称 申购价格

（

元

）

申购数量

（

万股

）

发行价格

（

元

）

配售数量

（

万股

）

１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１５．８１ ８００

１４．５０ ９００１４．８１ ９００

１４．１３ １，２００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５．５０ ８００ １４．５０ ８００

３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１７ ８００ １４．５０ ８００

４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４．９８ １，０００ １４．５０ １，０００

５

章小格

１４．７５ １，２００ １４．５０ １，２００

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１４．７０ ８００ １４．５０ ８００

７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５０ １，０００

８

尤飞煌

１４．６０ ８００ １４．５０ ８００

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５０ ８００ １４．５０ ７００

注：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应的具体配售对象为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应的具体配售对象为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泛资源优

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配售数量分别为

４６０

万股、

１７０

万股、

１７０

万股、

１６０

万股、

４０

万股。

上述各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四、 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 章小格

住所： 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南大街

６７

号

截至发行日， 章小格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

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２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渝中区校场口

８８

号

Ａ

座

７－２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 陈重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 资产管理、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 （无）。

截至发行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

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３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延庆县湖南东路

１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拾贰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 康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人民币、 外币的人身保险 （包括各类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为境内外的保险

机构代理保险、 检验、 理赔； 保险咨询； 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 一般经营项目： 无。

截至发行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４

、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合资经营 （港资） 企业

注册地址： 丽水市莲都区上水南

３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庄启传

经营范围： 日用化学产品及日用百货的制造和销售。

截至发行日，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

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５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９９

号震旦国际大楼

１７０２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王忠民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 资产管理；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截至发行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

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６

、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拾肆亿伍佰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李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证券经纪； 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 证券自

营； 证券资产管理；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截至发行日，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人股东， 持有发行人

１

，

４２０

，

５２５

股股份，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

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７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阜城门内大街

４１０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佰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 张子艾

经营范围： 收购并经营中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 债务追偿； 资产置换、 转让与销售； 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 债权转股

权及阶段性持股， 资产证券化； 资产管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 股票承销； 直接投资； 发行债券， 商业借款； 向金融机

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 投资、 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 资产及项目评估； 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 经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其他业务。

截至发行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

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８

、 尤飞煌

住所： 浙江省瑞安市莘塍镇周田湾居民区

截至发行日， 尤飞煌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

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９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注册资本： 人民币玖拾玖亿肆仟伍佰柒拾万壹仟肆佰元整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证券经纪 （限山东省、 河南省、 浙江省、 福建省、 江西省以外区域）； 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券

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 融资融券；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

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

截至发行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东， 持有发行人

２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发行对

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五、 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１

、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 张建军、 周晓雷

项目协办人： 汤金海

经办人员： 王滨、 杨楠、 赵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０６７８５６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５８０６７８３２

２

、 发行人律师

名称：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方世扬

办公地址： 南昌市福州路

２８

号奥林匹克大厦四楼

经办律师： 方世扬、 胡海若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８９１２８６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１－６８９１３４７

３

、 审计机构

名称：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李国平

办公地址： 南昌市中山路

４７０

号

经办会计师： 冯丽娟、 邓林义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６２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２４

４

、 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中铭国际资产评估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世新

办公地址： 南昌市中山路

４７０

号

经办评估师： 陈峰、 蔡久团、 刘洋、 邓波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１３２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５４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１

、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名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股

）

１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５１．４２ ７１，９８３，９４５ －

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２．４７ ３，４６２，８１３ －

３

华泰证券

－

中行

－

华泰紫金周期轮动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２．３８ ３，３３７，９３５ －

４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进取

－０１９Ｌ－

ＴＬ００２

沪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６０ ２，２４０，５３９ －

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３５ １，８８６，８００ －

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２１ １，６９０，１８１ －

７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１３ １，５７８，４９３ －

８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０１ １，４２０，５２５ －

９

华泰

－

交行

－

华泰紫金策略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０．９０ １，２５４，８０１ －

１０

南昌市煤气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０．６０ ８３３，９７４ －

２

、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名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

股

）

１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３２．７２ ７１

，

９８３

，

９４５ －

２

章小格 境内自然人

５．４５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４．５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４．２８ ９

，

４２０

，

５２５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４．０９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３．６４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尤飞煌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４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３．６４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３．１８ ７

，

００１

，

６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先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２．０９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二、 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股本结构变化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０ 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３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资产总量及资产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大幅增加。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 （未经审计） 为基准静态测算，

本次发行及收购完成后， 公司的总资产从目前的约

７

亿元增加到近

４０

亿元；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从约

５

亿元增加到

１７

亿元。

由于收购了江西省

７０

多个县市的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 公司资产总量中的环保资产占比将大幅增加至

５０％

以上。

３

、 业务结构

公司发行前主要从自来水的生产销售及污水处理。 本次发行后， 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持有的南昌供水有限

责任公司、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和南昌市朝阳污水处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收购完成后， 本公司将拥有南昌市

完整的自来水供水 “厂网” 资产， 大幅度减少关联交易； 此外公司还将拥有遍及江西省境内

７７

个县市的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

日污水处理能力由目前的

１５

万立方米上升至近

１３０

万余立方米。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完成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完善

公司产业链， 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４

、 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 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 《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建

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稳定， 不会影响

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 进一步规范运作， 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５

、 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股票发行前， 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 本次股票发行后， 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

上述人员独立性将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６

、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有助于消除公司与关联方的自来水关联交易以及在污水处理领域潜在的同业竞争， 有助于完善公司产业链， 提升公司的

盈利能力。

第三节 保荐机构

、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认为， 洪城水业本次非公开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 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 《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规

定； 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 公正， 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主承销商具备承销资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

署的 《承销协议》、 《认购邀请书》 及其附件 《申购报价单》、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等文件合法有

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数额、 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 符合发行人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 《公司法》、 《证券法》、 《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及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８

号文的

规定”。

第四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 保荐机构声明

本公司已对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 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汤金海

保荐代表人：

张建军 周晓雷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二、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

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签名：

方世扬

胡海若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签名：

方世扬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三、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

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签名：

邓林义

冯丽娟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签名：

李国平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四、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签名：

邓林义

冯丽娟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签名：

李国平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五、 评估机构声明

本公司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公司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资

产评估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签名：

陈峰 邓波

刘洋 蔡久团

评估机构负责人：

签名：

黄世新

中铭国际资产评估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第五节 备查文件

１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发行保荐书》、 《证券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及 《尽职调查报告》；

２

、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 和 《律师工作报告》；

３

、 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二〇一一年一月

增发助力主业发展 长安汽车前景可期

近日，长安汽车公开增发

A

股募集资金方案获得证监会的批复，核准公开

增发不超过

4.65

亿新股。 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用于商用车生产线扩能技改、小排量发动机产业升级、提升自主研发能

力三大项目。 本次增发方案实施后将极大推动长安汽车的主业发展站上新的

台阶，以独立、自主、创新、科技的全新概念展现民族名牌的新风貌。

在中国的微车领域，长安和上汽通用五菱虽常年占据微车前两位，但目前

已经出现“全民干微车”的景象，诸如东风、一汽、北汽、华晨、广汽、陕汽、奇瑞、

力帆、海马等车企纷纷涌入微车领域。 在市场竞争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掌握核心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微车领域愈演

愈烈的竞争格局必将迫使各方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研发更新更好的产

品投放市场。

近年中国微车产业快速发展， 竞争趋于成熟化， 产品也逐渐向中高端靠

齐，已经成为汽车产业重要组成部分。

2010

年上半年微型客车销量达到

133.66

万辆，同比增长

43.20%

，微型货车销量达到

31.08

万辆，同比增长

16.62%

。 随着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继续推进和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汽车消费需求将进一

步扩大。 在此背景下， 长安汽车募集资金投向商用车生产线扩能技术改造项

目，可谓是顺势而为，必将冲击更高的产销目标，做大做强汽车主业，增强公司

可持续发展能力。

机车一体化是汽车行业的基本规律，长安汽车要加快发展商用车业务，强

大的小排量发动机生产能力是关键。 长安汽车现有发动机厂能力饱和，发动机

内部配套能力不能满足需求， 因此在现今整车发展的提速对发动机的配套提

出了更高要求的背景下， 此次增发募投的发动机项目对长安汽车来说可谓如

虎添翼。该项目将生产众多长安汽车的明星产品，如

CC

发动机为长安汽车自主

研发的全新机型，是长安自主品牌轿车未来的主要机型。

CB

系列发动机具备非

常突出的节油性能，满足产业未来发展要求。从而彻底解决了公司发动机内部

配套能力不足问题，为推进长安汽车主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 长安汽

车要实现打造世界一流汽车企业的伟大愿景， 就必须要加快研发能力建设步

伐，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长安汽车将始终坚持“市场导向、人才为本、强化体

系、重点突破、提速发展”的科技发展方针，在“五国九地、各有侧重”的联动研

发格局和高素质研发队伍的建设下，着力提升自主研发能力。

2009

年，根据国

家对

490

多家国家级技术中心的评审结果显示，长安汽车研发能力名列全国第

七、汽车行业第一。本次募集资金将助推长安汽车研发能力在以下方面获得实

质性的突破：在中国汽车产业第一阵营中自主创新能力保持领先；自主轿车进

入行业前列；自主汽车品牌打响市场；在盈利、规模、竞争能力等方面不断增

强，同时具备一定国际竞争能力。

2010

年是长安汽车取得长足发展的一年， 在全球研发布局、 生产基地建

设、全新产品推出、品牌建设、人力资源建设、融资等方面全方位发力，“大长

安”的宏伟蓝图初见雏形。 本次募集资金方案将为长安汽车逐步实现“

T138

事

业领先计划”带来切实的资本支持。 据了解，上述三个项目建设期为两到三年，

建成后第二年及以后各年

100%

可以达到设计产能。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整车生产能力，提高发动机匹配产能，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每年将新

增营业收入

150

亿元以上、新增利润总额

6

亿元以上。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该募

资计划也将促进长安汽车进一步提升自主品牌价值。目前长安汽车的自主品牌轿车

的生产、销售以及品牌建设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快速占据市场份额，形成规模效

益，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本次募资投向三大项目就是在保证产品品

质前提下，提升产品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为长安汽车在品牌升级探索之路上而做出

的技术支持，保证长安在中高端车型的发展上更具有竞争力。

2010

年

10

月份，长安汽

车发布了全新品牌战略，

2011

年高端品牌战略也将正式亮相。 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展

示了长安汽车向世界一流汽车企业迈进的雄心壮志。

在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眼中，中国车市有两个黄金十年，前一个十年，长安靠

微车、小车闯出一片天地；后一个十年，他希望改变长安汽车的品牌形象，提升集团

的盈利水平。 一个时代的变迁必定要求企业的不断创新和提升，本次公开增发募集

资金就是在品牌、技术升级道路上筹备足够“粮草”，能够在未来激烈的中国车企竞

争战役中吹响嘹亮的号角。

(

长安

)

证券代码

：

000797

证券简称

：

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

：

2011-001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近日公司接到肯尼亚乡村道路管理局的中标通知书。 公司中标肯尼亚

GLAKANJA-TETU MISSION

（

D434

）

/KAGOGI-IHWA-

IHURURU

（

E576/E1690

）

/WANDUMBI-KIGOGOINI

（

E573

）道路工程项目，中标金额为

2,158,764,126

肯先令（折

1.76

亿元人民币，当前汇率

12.2549

肯先令

/

元），工期

30

个月。 本项目合同尚未签订，中标通知书要求提供招标书附录要求的无条件银行履约保函及带资源和现金流

量的进度计划，并经监理工程审批。 境外项目存在政治和外汇汇率等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元月六日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电话营销专用呼出号码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 《关于促进寿险公司电话营销业务

规范发展的通知》 要求， 现将我公司合作兼业代理机构

电话营销专用呼出号码公示如下：

深圳：

0755-61695558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


